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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印 子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

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

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

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

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

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

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

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

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

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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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作出重大部署，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

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在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中，执政党慎重处理国家与农民关系，力图通过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来造福人民，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和政治承诺。在国家能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开展了一系列富

有建设性的治理实践，这为思考国家与农民关系提供了广阔的现实经验。基于乡村振兴案例的呈现和

分析，本文将着重讨论国家与农民在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面的互动关系，从农民行动逻辑的角度解释

国家权力的社会合法性再生产的逻辑，并提出有助于调适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政策建议。

一、理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转换

国家与农民关系成为社会学长期关注的经典话题，与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模式紧密相关。自近代

以来，国家为了从社会中汲取资源，所采取的办法是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至于催生

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1］（P54-5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依托重建的基层组织网络，在国家政权

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功，有效突破了政权内卷化的困境，保证了国家汲取能力的持续成长。农业税费取消

后，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巨变，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2］（P1-38）。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

持续向乡村社会投入大量公共资源，意图建立良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应对国家政权建设所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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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角度看，公共资源如能实现和乡村社会内生性治理资源的有效对接［3］（P11-

16），国家便能在乡村社会建设中有所作为。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较为理想的情况是村社集体

能够承担起对接国家公共资源和农民治理需求的转化者角色。然而，农业税费取消后，村社集体趋于瓦

解，加之国家在公共资源供给上采用了技术化的治理方式［4］（P113-130），这导致资源下乡中交易成本增

加。最终，农业生产中公共品供给的问题难以获得有效解决，国家也很难依托公共资源的输入与农民形

成良性互动。

这意味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在公共资源下乡的微观过程中重新获得理

解。有学者认为，现阶段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需要围绕公共资源配置建立良性的制度化互动机制，指出要

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形式的创新，强化乡村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实现公共物品供给与村庄公共性

建设的相互促进［5］（P27-38）。这无疑触及国家与农民关系重构中的治理公共性问题。治理公共性主要

是指公共资源配置能够体现大多数人的意愿，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能够获得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治

理公共性的达成不仅需要国家公共资源的输入，也需要依托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和社会既有的联

结模式［6］（P1-22）。因此，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公共资源转化为提升

治理公共性的权威性资源，以增强农民对国家的认同。

在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经典研究中，孙立平充分认识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并非简化的西方社会理论

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有机互动关系。国家与农民打交道需要在正式权力中运用

各种非正式的本土性资源，而农民与国家接触时也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话语，来为自己争取利益或

是讨要“说法”［7］（P132-154）。不过，这种“过程—事件”的分析思路在融合“结构—制度”研究方法的同

时，主要还是将不同的国家行为、社会行为理解为一种为了达到某种现实目的的策略性行为，这就使得

国家与农民的互动性即便足够丰富，也在总体上呈现为利益合谋或相互博弈的纠缠状态［8］（P71-80）。

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利益博弈一定是存在的。但是，在利益博弈之外，国家与农民之间也可能存在

着价值层面的深度交融。朱晓阳发现，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是用一种推己及人的观念来看待自己与

国家的关系。在农民心目中，土地本质上是属于国家的，当国家需要时就应当还给国家。可见，农民与

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明晰的边界线，而是呈现为一种混融的差序性关系［9］（P13）。与此观点类似，周飞舟

认为，之所以中国社会学研究依然没有彻底摆脱西方“国家—社会”理论范式，主要原因是研究者忽视了

行动中的价值因素和伦理因素，没有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内外表里”的家国关系［10］（P1-

22）。这项反思性研究带来的启发在于，在乡村振兴的社会建设实践中，国家投入公共资源的过程不能

仅仅被视为项目资源的简单落地，而需要深入治理公共性建设的价值层面，从社会基础层面理解农民对

待公共资源的不同态度（漠视或积极争取）和行为逻辑，以加深对农民的国家认同形成逻辑的理解。

对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理解，需要将研究视野放置于丰富的乡村振兴实践之中。本文侧

重于从村庄层面来解释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与农民需求的对接。为了便于开展研究，笔者于2021年4

月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农村开展驻点调查①，深入了解乡村振兴示范点的建设情况，选择典型案例作

为剖析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经验素材。这些基于实地调研的学理观察，无论是对于反思宏观层面的乡村

振兴政策研究，还是推进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都将颇有助益。

二、国家与农民互动的层面：从器物、组织到价值

为了更好地解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有必要厘清国家与农民互动的层次。总

的来看，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可以区分为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面。器物层面的互动主要体现为国家通

① 根据学术惯例，文中对地名进行了匿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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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公共资源投入来实现对乡村社会基础设施的改造以及农民在其中的公共参与。当前，国家向乡村社

会投入大量公共资源，极大地改善了乡村社会的基础设施面貌。但是，这些变化主要停留在器物层面。

围绕器物层面的公共利益，不同的行为主体所展开的互动，充满了随机性和策略性，治理现象的背后充

满了权力和利益的结盟、交换和对抗，并没有让人看到农民在公共治理中的积极参与。仅仅从乡村社会

物质性的外观来看，公共资源投入显然不可能直接形成国家在农民心中的社会合法性。

组织层面的互动主要体现为国家期望通过资源输入来引导农民实现合作和培育农民的集体行动能

力。在乡村振兴建设实践中，国家开始从器物层面的建设中跳脱出来，意图通过调动农民的参与性来强

化农民合作，改善公共资源利用的社会效果。为了达成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国家希望在组织建设上改

善国家与农民关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制度设计者显然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

来，在乡村社会中培育新的社会规则，才能让公共器物获得持久的社会生命力。问题是，如果基层治理

机制的创新有助于将农民组织起来，增进农民之间的社会合作。那么，资源输入过程中农民究竟如何能

够参与乡村振兴建设实践？这从组织层面很难获得充分的解释，而需要从价值层面透视国家与农民关

系。国家与农民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发生在价值层面。价值层面的互动是

指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能够普遍获得农民的社会认同，乡村社会内部形成了关于治理公共性的社会共

识。也就是说，国家与农民互动的价值层面，指向了国家权力在社会共识意义上的社会合法性。

当然，国家与农民的互动还涉及国家能力在基层落地的不同维度。从基层治理能力关联国家能力

的维度来看［11］（P8-10），器物层面的互动所体现的主要是国家能力在基层的再分配维度。国家向乡村社

会输入的大量公共资源都是以国家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的，其背后指向了国家的再分配能力。组织层

面的互动涉及的核心是围绕公共资源配置所形成的社会规则的重建，这涉及公共规则在约束权力运行、

个人行为的强制面向，其背后所体现的是国家能力在基层的强制维度。价值层面的互动所体现的是农

民所形成的内化于心的国家认同感，其背后指向的是国家的濡化能力。基于上述分析，国家与农民的互

动层面及其内涵如表1所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经历很长的政策周期，公共资源的下乡将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产生深远影

响。但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究竟会在未来发生怎样的改变，目前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从社会学的角度

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核心要义在于重塑国家与农民关系。这意味着，公共资源要能够真正发挥应有

的治理效用，就应当让农民在切身感受国家权力运作的同时，最终成长为认同、支持国家的现代公民。

从这个角度看，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不仅需要着眼于器物和组织层面，还需要从价值层

面入手。

乡村振兴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在资源下乡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这其中的理论意涵需要深入

治理经验中予以细致考查。当前，学界已经开始尝试解析具有建设性的乡村振兴案例，但是这些案例

分析往往描述过多而解释偏少，在经验治理层面的理论发掘明显不够。这就要求对相对成功的治理经

验开展更深入的理论发掘，探究乡村社会建设中激活农民参与性的治理行为能够达成的机理，尤其需

要在村庄层面讨论一般性的治理规律，从乡村治理的“故事”中发现关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知识”［12］

（P126-142）。

表1　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层面及其内涵

互动层面

器物层面

组织层面

价值层面

治理公共性面向

公共参与

公共合作/集体行动

社会认同

社会合法性

—

社会规则

社会共识

基层治理能力关联国家能力的维度

再分配能力

强制能力

濡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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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田野观察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标中，生态宜居占据重要地位。早在 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开展了

“美丽广西·清洁乡村”行动，这项治理行动计划用两年时间，对整个广西壮族自治区范围内的乡村进行

全面的卫生清洁。在后续开展的脱贫攻坚战中，农村扶贫工作和乡村卫生清洁治理行为也紧密结合起

来。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卫生清洁工作成为观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绝佳政策窗口。

本文将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农村乡村振兴示范点的案例，呈现国家与农民互动的经验形态。

（一） 蒋村卫生清洁案例的概述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的蒋村是一个自然村，由蒋东、蒋西和瓦窑头三个村民小组组成，共有116

户，532人，耕地面积412亩。蒋村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型村庄，每家每户都在自家房屋旁搭建牛栏、猪栏。

蒋村是典型的“三多”村，即猪牛粪便多、垃圾多、污水多。每到雨水季节，村子里就会污水横流，给村民

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农业生产转型后，当地农民外出务工增多，很多农民家里的牛栏猪栏便闲置下

来。于是，村民纷纷希望能够改善生活环境，建设美丽宜居的家园。

蒋村的乡村环境建设可以追溯到新农村建设时期。从2015年开始，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新农村建设

试点，地方政府先是将50万元的试点经费投放给蒋村。根据项目预算和审计要求，这笔经费只能用于修

建道路类公共设施。当时，项目的落地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建设工程所需的占地问题，二是前期项

目建设的基础工程问题。在蒋村，这两个问题都在村民小组范围内得到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蒋

村通过组建社会组织加强村级治理的制度建设。蒋村在村民小组内专门组织了环保青年志愿服务队，

专门负责组织和动员农民拆除废弃的牛栏猪圈。同时，蒋村又组织了“环保妈妈”卫生志愿队，专门利用

空闲时间来打扫卫生，并组织“最美庭院”“最美家庭”的评选工作。如此，在经过国家项目的持续投入和

村民的自我组织之后，蒋村的生活环境发生巨变，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卫生清洁示范村。不过，当村庄

的生活环境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后，村民却发现“社皇”①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于是，蒋村村民又自

发集资捐款，重新修建了“社皇”。

蒋村的社会建设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着体现国家与农民互动的各种细节，值得细细梳理。从村

落道路修建、社会组织成立再到村民自发翻修“社皇”，分别体现了国家与农民在器物、组织和价值三个

不同层面的互动，这些互动都是在乡村环境改善过程中层层递进地展开的。

（二） 蒋村环境建设中的国家与农民关系

在蒋村，乡村环境的改善首先是从修路开始的。从访谈中得知，原来蒋村能够逐渐走向环境整洁的

状态是有一定机缘的。对于缺乏内生性集体经济资源的普通农村来说，国家资源的前期投入往往非常

重要。项目资金的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村民的出行条件，全面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国家

资源又是高度稀缺的，在资源分配上一直都是“僧多粥少”的状态，这就使得国家在向下配置公共资源的

过程中往往会重点考虑基层的组织协调能力。为了便于公共资源的落地，地方政府通常会将公共资源

优先配置给组织协调能力更强的村庄。

当负责项目落地的工作人员在基层选点时，蒋村良好的社会基础条件成功吸引到了项目资源。为

了解决项目资源落地所涉及的土地问题，村民小组长组织村民召开户主会议统筹村民小组的土地。从

这个方面看，在国家向乡村社会输入公共资源之前，乡村社会内部就已经存在以资源预期为导向的社会

互动过程，有的村庄因为社会自身的问题，无法顺利承接国家资源；而像蒋村这种基层治理能力较强的

村庄，更容易成为国家资源予以优先对接的对象。在道路修好后，蒋村为了推动乡村环境卫生水平的提

高，村民小组充分借助前期道路建设所积攒下来的治理势能，对村庄内的猪圈和牛棚进行全面清理。村

① “社皇”是当地村落中供全村人祭拜的社皇台，类似于土地爷。按照当地习俗，每年农历的二月二、端午、中秋、年末等时节，当地村民都会自发组

织起来祭拜“社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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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小组长借助这股治理势能，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组建了乡村建设理事会和环保青年志愿队。乡村建设

理事会主要负责做村民的思想工作，而环保青年志愿队则负责具体的清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攻坚

克难，蒋村废旧的牛栏猪圈被逐个拆除，村庄的环境建设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对猪圈和牛棚的治理，充分展示了村庄社会在超越器物层面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在乡村环境建设

中，这些由国家投入的基础设施在村庄内部被转化为推进环境治理的权威性资源。基层治理的展开离

不开权力的行使，而权力的行使又高度依赖各种资源的运用。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资源是权力得

以实施的媒介，是行为在社会再生产中具体体现的例行要素。”［13］（P14）国家对乡村社会环境的改造，为

村民小组治理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引导和控制人的行为的转换能力，这不仅为清理属于农民私人利益范

围内的污染源提供了治理势能，而且也将公共文化的力量整合起来，为基层治理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社会动力。

乡村环境得到改善后，蒋村进一步吸引到了项目建设资金，地方政府下拨100万元环境建设项目资

金用于修建乡村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建成后，蒋村借机组建了乡村舞蹈队。乡村舞蹈队一般会在晚上

自发组织起来练习广场舞。乡村舞蹈队队员中不仅有普通的村民，也有村妇联的支委和妇女党员。妇

女通过参加舞蹈队，逐渐走出家庭，依靠参加趣缘组织突破原先的社会关系结构，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网

络。最终，蒋村以舞蹈队为基础成立了“环保妈妈”卫生志愿队。这支卫生志愿队被组织和动员起来后，

其成员纷纷以公共身份加入环境治理。于是，蒋村的舞蹈队从公共文化组织转化为公共治理力量。这

支由乡村妇女组成的卫生志愿队不仅利用空闲时间打扫公共卫生，而且积极组织各种卫生评比活动，这

对村民家庭内庭院环境卫生状况的改善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从文化公共空间的角度看，乡村舞蹈队的出现完全得益于村庄环境的整体性改善。正是经过对村

庄中最为脏乱之处的集中治理，蒋村的空间布局才可能发生巨变，其中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便是乡村文

化广场的建设。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广场所承载的公共空间，乡村妇女才有可能经过组织和动员而成为

公共治理的社会力量。因此，国家所输入的项目资源不仅改善了物质环境，而且有效培育了社会公共空

间，为公共治理力量的成长提供了社会土壤，推动了乡村公共文化的生产。

从蒋村环境卫生治理案例看，当乡村社会中出现了以舞蹈队为基础的环境卫生志愿队时，国家为村

庄所提供的公共资源才算在社会层面获得了维系的支点。乡村环境卫生的公共品供给不再是倚靠公共

资源的单向度输入，而是增添了有效的社会参与。以此来看，国家与农民就不仅在器物层面发生互动，

而且实现了国家与广大的普通农民之间的“你来我往”，既有国家资源输入后乡村公共文化在空间层面

的构建，也有对乡村精英的积极动员以及扩展开来的社会治理网络的自主建构。

在上述分析所呈现的乡村环境治理过程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国家与农民关系在价值层面

的鲜活经验。在蒋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卫生示范村后，村民自发捐款并且在文化广场范围内修建了一处

新的“社皇”。在实地访谈中，蒋村村民纷纷表示，“看到环境变好了，村里的社皇也翻修了，心里就觉得

十分的舒服”。这种原本属于民间信仰的事情与乡村环境治理没有直接关联，却成为理解乡村环境治理

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关键切入口。“社皇”的重新修建，说明生活环境的改变让村民信仰层面的载体也随

之产生了新的需求，继而促使农民以自发的集体行动的方式，让自己获得了更加舒畅、美好的信仰层面

的价值体验。从蒋村的案例可以发现，国家向乡村社会输入的公共资源是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落地的，

这个过程不仅通过物质资源的输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基础设施，而且让村庄社会充分发挥治理的能动

性，以内化的方式积极转化公共资源，用于润滑和滋养社会个体的超验性价值世界。至此，国家与农民

的关系便以微妙的方式实现了社会化调适。

四、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及其社会基础

上文中，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充分展示了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面上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勾勒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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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在资源下乡过程中农民的集体行动得以发

生的机理，这需要从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角度来讨论。

（一）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

乡村振兴田野个案呈现出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这种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是国家的社

会性、社会的国家性的交融共生，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国家资源的下乡很容易产生政策实践上的各

种偏差。为了尽可能提高资源下乡的准确性，国家会在资源下乡前尽可能捕获从社会层面释放出来的

积极信号，以节省国家与社会的对接成本。在降低国家与社会对接的交易成本上，社会自身的基层治理

能力至关重要，基层治理能力较强的社会治理单元不仅能够向上有效表达社会治理诉求，而且能够为国

家公共资源的顺利下乡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内部的治理能力越强，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越

能回应社会需求，越能在社会层面实现有效治理。

其二，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如果说来自社会的力量构成了承接国家资源下乡的内生

性资源。那么，从外部输入的公共资源则为乡村社会内部的动员提供了重要的治理势能。依靠这股治

理势能，农民就能利用公共资源来解决仅依靠个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公共治理难题。这其中的核心机

制是国家资源的输入促进了基层治理的创新，充分激活了乡村社会精英、治理积极分子的治理能动性，

成功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进而，在乡村社会内部，村级组织通过开展社会动员不断提升农民的治理参

与性和合作能力，促成了社会规则的再生产，强化了农民对村社集体的认同。

其三，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推动资源下乡最理想的落地方式是公共资源的配

置能够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当国家在乡村社会中输入的公共资源能够滋养出农民

在价值层面的积极体验时，这就意味着国家与农民的互动从器物、组织层面成功跨越到价值层面。从某

种意义上看，当社会成员以价值自我实现的方式完成对公共资源的社会感知，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才算

得到了强化。

（二） 国家与农民关系新形态的社会基础

要想从乡村治理的个案中得出有助于重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般性启发，还需要探究国家与农民

关系新形态的社会基础。以下，将为上文所述的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提供社会基础层

面的解释。

1.以村民小组为核心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

国家与农民彼此交融的过程主要发生在村庄之中。在村庄社会的性质上，蒋村是比较典型的地缘

与血缘关系重叠的村庄。在蒋村，村中遍布村民的祖祠，这些祖祠并非如华南宗族性村庄那样的大宗

祠，而是每家都会有的专门用于供奉自家祖先的小祖祠。这些祖祠通常是小小的几间平房，里面供奉着

村民自己祖先的牌位。这些在村庄中随处可见的祖祠，就建在村民房屋的一旁。按照当地习俗，蒋村的

村民在将要去世时需要独自被安放在祖祠，直至生命的终结。这个过程使得村民的生命在祖祠中完成

了道德转化，即自己成为祖先的一部分。家宅和祖祠能够紧密相连、共处一个空间，这说明村民个体生

命中的世俗性部分和超验性部分并不冲突，两者可以相互融通、相互转化。

蒋村是一个杂姓村，血缘关系在村落社会中不具有笼罩性，血缘关系很少能够超出五代，地缘关系

对血缘关系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的抑制。地缘与血缘关系的交织、割据，使得村庄内的社会关系一旦超出

血缘关系的范围后，便需要在地域范围内实现整合。村民定期祭拜的“社皇”，便是地缘整合的仪式化象

征。在村庄举行祭拜“社皇”的活动时，村民会以类似于“工作专班”的形式负责组织每次祭拜活动，通常

是每10人为一班，这些“工作专班”要完成的具体内容包括组织村民聚餐、负责祭拜仪式等。这种祭拜既

有超验性，比如会有祈福、谢恩的仪式，又带有很强的社会交往性。村民在祭拜活动的酒宴中，既能联络

私人感情，又能讨论小组内的公共事务。可见，在超出血缘关系后的地缘关系结构中，农民社会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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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验性和世俗性达成了某种统一，而农民在世俗性面向的价值体验更加具有主导性，以至于农民在超验

性面向的价值体验最终也是面向世俗世界的。由此，蒋村村民内心中的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两

套价值体系，都能够在村民的价值世界中获得有效的安顿。

蒋村存在较强的以血缘联结为基础的地缘认同，这个地缘认同在乡村公共生活中具有很强的主导

性。在基本治理单元的层面，这个地缘认同集中表达为村民对村民小组的认同。村民小组构成了蒋村

村民的超出家庭之外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14］（P105-121）。对于自己的家庭来说，村民小组属于公共

单位，而对于村民小组之外的世界来说（行政村也包含在内），村民小组属于偏向于自己的私的单位。相

比于村民小组，蒋村村民眼中的国家就属于外来力量。这意味着，当由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进入蒋村

时，必须倚靠村庄社会内部的各种治理资源，其中以村民小组为核心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便尤为重

要。在蒋村的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在器物、组织层面上的互动，都是在以村民小组为核心的农民认同与

行动单位内展开和完成的。

2. 从农民的行动逻辑看国家权力的社会合法性再生产

国家权力的运行需要获得来自社会层面的认可，基于社会承认的国家权力才具备足够的社会合法

性［15］（P100-109）。为此，从社会基础层面理解国家与农民的互动，需要着重从农民的行动逻辑来解释公

共资源输入之后国家权力的社会合法性再生产。2001年，孙立平曾提出了一套情境建构的权力行使策

略，这种权力策略使得乡镇干部能够对农民形成一种基于情与理的压力，最终帮助国家成功征得了粮

食［7］（P176-178）。只是，这种权力行使策略能够发挥出不错的治理效应，真的是因为乡镇干部通过自降

身份来建构了一个虚拟的弱者身份吗？在近年来开展的与乡村环境治理紧密相关的秸秆禁烧工作中，

乡镇干部也曾对农民说过“自己是晚辈，让农民将自己当成儿子，让农民不要烧秸秆，让农民不要让儿子

砸了饭碗”之类的话。农民在现场的反应却是：“现在国家的政策都被你们基层执行坏了，不得人心！”农

民的反驳竟让现场的乡镇干部无言以对。这些乡村治理案例恰好从正反两面说明，国家在基层运用的

权力策略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情境建构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农民对国家或是国家政策

的基本认同。从社会合法性的角度看，农民对国家政策的认同与否往往决定了权力策略运用的边界。

如果农民不是在内心认同自己应该向国家缴纳公粮，乡镇干部采用的自我矮化的权力策略，恐怕也只会

带来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的尴尬场面。

在国家与农民关系走向治理公共性建构的价值层面的过程中，权力策略仅仅是衔接国家权力/资源

和农民需求之间的表层结构，更深层的结构实则是国家对农民需求的真切关照，以及农民对国家的基本

认同。这种农民对国家的基本认同又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而需要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紧密贴合起

来。在蒋村的案例中，这种贴合就发生于村民小组这个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界面上。也就是说，在村

民小组这个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上，公共资源能够实现较好的由公到私的转化。在此意义上，生活在

乡村社会中的村民，就不会觉得村民小组长仅仅是在为国家做事，而是真真切切地在为自己做事、为大

家做事。村民小组长所运用的权力策略就会得到社会认可，而这进一步增强了治理权力在行使中的社

会合法性。这就使得村民小组长能够在“自己人”的范围内开展有效的社会动员，进而推动公共治理的

达成。

从社会基础层面看，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彼此交融的互动特征和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紧密相关。

在国家开展社会治理的方式中，国家将公共资源转化为引导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公共权力，并不是在抽

象的制度层面完成的，而是充分借助了村民对村民小组的社会认同。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认同，村民小组

长就很难对村民实现社会动员，再好的治理技术也无法发挥作用。从蒋村的案例看，国家输入的公共资

源，并无法直接实现社会动员，而需要充分考虑到村民对待公共资源的态度。在乡村公共环境治理中，

村民小组长强调得最多的是乡村环境建设是村民小组自己的事情。此外，妇女党员、妇女社会精英在组

织村民开展卫生清洁的过程中，也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我组织来实现治理资源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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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交融，除了器物层面和组织层面，最为重要的是在价值层面。国家以高度社会化

的方式和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资源下乡在一些乡村中之所以能够产生一定

的积极效果，不仅在于改善了农民的现实世界，提高了农民的日常生活水平，更在于成功激活了农民价

值世界的深层需求。从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来看，现实世界的美好不仅源于国家持续的公共资源投入，

也得益于祖先的保佑和“社皇”的庇护。在农民的价值体验中，现代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和地方信仰中

的“福报”传统是高度统一的。从农民的行动逻辑出发，当农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之后，就应该以实际

行动回馈“社皇”。在农民以集体行动的方式翻修“社皇”的时候，实则是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国家的

社会认同。如此，国家所投放的公共资源，就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农民的世俗世界和

价值世界的融通，真正进入农民的内心。在此意义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资源下乡以及包含其中的

国家权力行使，才算完成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

五、重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路径选择

面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构任重道远。西方国

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构提供了参照。就西方国家政权建

设的历史进程而言，国家进入社会是为了解决战争带来的财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在国家通过税收系统

进入社会的过程中，基层社会逐渐从小的地域团体走向了公共规则治理下的社会整体，社会个体也变成

了现代国家的公民［16］（P106-118）。相比之下，中国国家政权的建设起步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土

地改革、农村集体化再到农业税费时期，国家成功实现了对社会的动员和重新组织。农业税费取消后，

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倒转过来，从国家向社会汲取资源转变为国家向社会分配资源，国家在乡村

社会中最为核心的治理事务就是以更妥帖的方式将公共资源输送到农民手中。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首先检验着国家在基层的再分配能力和强制能力。当前，国家已经开始调整

基层治理体系运行机制建设的思路，不仅强调党建引领，而且还主张通过自治、法治、德治等多种治理方

式来推进社会治理［17］（P175-184）。这为重构乡村振兴中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提供了更丰富的政策话语和

制度空间。国家与农民在物质、组织层面互动的优化，意味着资源下乡中要确保公共资源配置的合法、

公平、高效，而且要在推动治理规则实施的过程中促进治理公共性的达成。

从人心向背的层次看，公共资源的下乡尤为考验国家在基层的濡化能力。濡化能力属于国家能力

的重要构成，它不靠强制力来维持社会秩序，而是借助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话语制造共识，促使民众形

成内化于心的认同感［18］（P61-67）。当国家在基层的濡化能力强时，社会治理的成本会大大降低。濡化

能力的实现需要通过基层治理体系来加以协助。在此意义上，保障濡化能力的实现是衡量基层治理能

力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当国家难以直接和基层互动或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阻碍时，基层治理场域中的

各种治理资源便需要扮演居中协调的角色，确保国家公共资源的输入能够增强农民的国家认同。

很长时间以来，基层治理的思路侧重于加强治理能力的强制能力面向，力图通过法律、国家政策等

公共规则的实施促进乡村秩序的重建，促进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但是，当前农村社会的格式化程度还远

远没有达到仅依靠公共规则便能实现乡村善治的地步，即便在社会格式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村级治

理事务的达成也无法通过绝对的公共规则来展开，而是或多或少需要依托社会规范或社会权力。从这

个意义上讲，国家在基层的濡化能力的建设，关键是要以柔性的治理方式推动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进

而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这需要充分认识到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其中，善于识别和利用有助于国家与

农民良性互动的本土资源就显得格外重要。初步来看，乡村社会中有助于重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本土

资源，不仅有集体化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包括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所形塑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因此，无论是在治理理念

还是治理制度的设计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体系都需要通过更加制度化的方式培育和巩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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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社会基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充分发挥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治权生产功能。土地集体所有制属于我国土地宪法秩序的核心

构成。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土地集体所有制所内含的管理权能具有重要的治理功能［19］（P121-142）。

村社集体能够通过对农地、宅基地、闲置地等生产生活资料的民主化管理，充分激活村集体成员在基层

治理中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依靠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管理权能，村社集体才可能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

有效平衡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张力，提升村庄对接公共资源的能力。因此，应该积极探索充分发

挥土地集体所有制管理权能的运行机制，通过对土地的治理来重构集体与个体之间的社会利益关联，进

而促进乡村治权的生成，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建设，为公共资源在乡村社会的落地提供辅助和支撑。

第二，持续完善村民小组建制。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交界点集中在行政村层面，行政村在当前的

乡村治理中越来越难以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绩效，造成了国家资源下乡与治理悬浮并存的悖论状况。

为此，国家提出要适度下沉村民自治基本单元，希望在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层面强化村民自治。持续完善

村民小组建制，关键在于激活乡村治理基本单元的政治性和重塑乡村微治理的自主性［20］（P107-114），以

更好地发挥村民小组在对接公共资源与乡村社会需求中的中介作用。在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中，要加

强党建创新，不断完善村民小组建制，积极探索和优化基层治理机制，推动公共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与

村民小组建制相匹配，通过公共资源的输入激活基层民主，不断夯实村民小组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

微治理功能。

第三，认真对待民间信仰。为夯实有助于国家与农民关系建构的社会基础，可以将民间信仰纳入社

会规范建设层面予以通盘考量。目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其中社会规范建设成为核心内

容。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可以考虑将以民间信仰为基础的社会规范建设纳入基层治理能力建设中，

重点考虑将乡村社会建设和传承、复兴民间信仰有机结合起来，在公共品供给上注重和民间信仰物质载

体的兼容和衔接，尤其需要注意将民间信仰视为乡村振兴中的积极力量。通过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确保

将民间信仰作为促进公共资源社会化的重要载体。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公共资源在输入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和社会中的内生性资源有机结合。当

国家项目在乡村社会中一意孤行时，行政空转、乡村治理的景观化、政权运行悬浮化都将不可避免。当

国家能够巧妙地利用乡村社会中的治理资源来开展公共治理时，社会治理中的公共性也将得到显著增

长，国家在基层的治理目标也更容易达成。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的公共性

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该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各种本土资源，将

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

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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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zation Adjus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Farmers in Advanc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Yin Zi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The policy practice in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point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farmers, which has been the constant concerned of sociology. When public resources enter rural so‐

cie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farmers is not only carried out at the level of objects and organiza‐

tions, but also reflected at the level of value. From the positive practices in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new for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farmers can be observ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effec‐

tive docking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social needs at the level of objects; second,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bility at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s; thirdly, the strengthening of farmer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

ty at the level of values. Only when the public resources introduced by the state interact with farmers in a 

highly socialized way can farmers internalize the "state" in their minds according to a specific logic of action, 

and only then can the state complete the confirm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social legitimacy. In order to real‐

ize the socialized adjus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farmer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i‐

ty of social governance should not stop at the strategic level of power operation. The state should fully ex‐

plore, activate and make use of the local resources contained in rural society, and transform the public re‐

sources introduced from the top down into the elements that promote rural society to carry out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In this way, it is possible for public resources to go to the countryside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

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achieve the landing of national enculturation abilit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pro‐

mote the modern state to take root and grow in societ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farmers; publicity of gover‐

nance; national resources go to the countryside; governance of rural environmental health; social legitimacy; 

soci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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